專利/商標案件委辦契約書
委任人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及○○○教授(以下稱丙方)為委任受任人                (以下稱乙方)代為辦理專利/商標案件，經雙方同意條件如下：
第1條	乙方根據甲方及丙方提供以下表列資料，代撰必要書件並向有關機關申請□發明專利 □請求實審 □請求優先審查(須已經請求實審) □新型專利 □設計專利 □聯合新式樣專利 □再審查 □申復 □異議 □舉發 □被異議答辯 □被舉發答辯 □訴願 □商標等事項。
	委辦事項名稱：

	創作
人
	序號
	1
	2
	3
	4

	
	姓名
	
	
	
	

	
	ID
	
	
	
	

	
	住址
	
	
	
	

	申請人
	姓名
	弘光科技大學

	
	ID
	56503102

	
	住址
	433304台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文件指定代收人：                指定通訊處：


第2條	(一)服務報酬以本契約書附件所列報價為乙方請款之標準，超過該標準或未明定於其中時，則乙方得以按時計酬或其他經雙方認可之方式收取服務報酬，惟該服務報酬需經雙方事前協商並書面同意。
(二)政府規費變更或調整得由乙方事先以書面通知調整之，惟服務報酬需經甲方及丙方事前同意始能調整。
(三)如甲方及丙方要求乙方人員前往外地提供服務時，乙方得另收取該員出差期間合理之交通與食宿費以及日支津貼。
第3條	甲方及丙方保證第一條所列資料暨提供於乙方之其他資料或證物均為真實。
第4條	乙方於辦理過程中，應隨時將代辦或代收資料或其他重要事項，儘速通知或交付甲方及丙方或其指定之代收人。但甲方及丙方於簽約後變更通訊處所時，應立即通知乙方。甲方及丙方如有聯絡不及或致延誤期限之可能性時，乙方應善盡告知義務，避免甲方及丙方發生損害。
第5條	乙方及其員工對於甲方及丙方所交辦之案件內容，應嚴守秘密不得外洩，否則應對甲方及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6條	乙方如使用非甲方及丙方所提供之資料，因而發生侵害他人權益或相關法律責任，由乙方負相關法律責任，與甲方無關。
第7條	甲方因本契約所提供有關於委託標的之一切資料，其專利權、著作權、營業秘密及其他智慧財產權，均歸甲方所有。乙方依本契約所產出之智慧財產權，除雙方另有約定外，均歸屬甲方所有。
第8條	委辦專利費用請款事宜依甲方「弘光科技大學產學合作及研究成果獎勵暨管理辦法」辦理。
第9條	關於本契約之解釋或履行而引起之爭執或糾紛，雙方同意依誠信原則解決之，如有訴訟之必要，雙方合意以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10條	雙方除本契約所列條文、附件外並無其他約定，若另有約定時，應以文字加註於本契約空白處，並經雙方蓋章後始生效力。
第11條	本契約一式三份，經雙方簽字或蓋章後生效，並各執乙份為憑。

	委任人(甲方)：弘光科技大學
	受任人(乙方)： 

	代表人： 
	代表人：

	地址： 433304台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
	地址：

	委任人(丙方)：○○○
	

	任職系所及職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 件
商    標
申請
國家

申請商
標類型

委辦
費用
□台灣案－新台幣         元整
□國外案－新台幣         元整
(含國外代理人費及官方規費，代向他國提出商標之申請為止)

專    利
申請國家

申請專利種類
□發明專利
□含實審  
□不含實審

□新型專利

□設計專利
委辦費用
□台灣案－新台幣         元整
□國外案－新台幣         元整
(含國外代理人費及官方規費，代向他國提出專利之申請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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